
慶豐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禁止公司董事或員工等內部人利用市場上無法取得的資訊來獲利罰則 

本公司規章內部重大資訊處理作業程序第十五條規定有下列情事之ㄧ者，本公司

應追究相關人員責任並採取適當法律措施： 

一、本公司人員擅自對外揭露內部重大資訊或違反本作業程序或其他法令規定

者。 

二、本公司發言人或代理發言人對外發言之內容超過本公司授權範圍或違反本作

業程序或其他法令規定者。 

三、本公司以外之人如有洩漏本公司內部重大資訊之情形，致生損害於本公司財

產或利益者，本公司應循相關途徑追究其法律責任。 


